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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市更新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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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計畫流程 

劃定更新單元(可省略) 

擬定事業/權變計畫 

收件審查 

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 

審議會審議  

核定發布實施 

建照、拆除、施工 

產登移轉 

更新完成成果備查 

檢附 
•地主同意書(同意門檻) 
•實施者自辦公聽會紀錄 

人民團體提出意見 

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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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公辦都更) 
 

整體規劃        招商投資       公開評選        重建開發 
開發方式: 權利變換、設定地上權… 
常見搭配: 租賃、委託經營、標售… 

 

 
民間主導(民辦都更) 
   

                                         (投資型)實施者(約8成，最為常見) 
委託實施(§26) 
                                         (代理型、管理型)實施者(類似委建) 

 
自行實施(§27)                自組都市更新會 (約 4.2%)             委任統籌機構(§28) 

 
 

都更主導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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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 政府機關(構)        V 

• 行政法人               V 

• 股份有限公司      V 

• 保險業                   △ 
– 公辦都市更新案件為限，並需符合「都市更新案件主管或主辦機關認定屬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共建設

目的之公辦都市更新案件」、「100%公有、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或國營事業持有」、「基地完
整」、「單獨開發」、「無涉再行整合其他土地」之土地或地上權(金管會108年08月16日令) 

 

• 都市更新會           V 

• 公寓大廈管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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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或部分)基地都更案與建照案、危老案可否併存? 
 

最高行109年度判字第387號 

–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公告發布實施都更事業暨權變計

畫，原即屬行政處分之性質，具有拘束該實施都更事業暨權

變計畫範圍內相對人、關係人及行政機關之規制效力，嗣主

管機關就更新範圍內之土地為建築基地之建造執照申請案，

再與核發使用執照，實已牴觸前揭公告之規制效力而具違法

性之瑕疵。後核發之使照在未經撤銷、廢止等事由而失效前，

其效力仍繼續存在；但在前之公告亦無失效之情形，效力同

繼續存在，實際上係存在兩行政處分效力相牴觸之僵局，自

以解消後核發使照效力為解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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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轉軌危老?(或相反) 

– 都更案已核定轉軌危老  (轉危老的理由?) 

• 由實施者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提出申請廢止原核
定之計畫(內營1090415會議) 

• 不願/不能分配/公地專案讓售權益問題 

– 都更案未核定另有危老 

• 重建計畫核准前，辦理更新單元範圍調整或撤回 

 

 

– 危老案未核准轉都更 

• 若無法取得 100％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得視實際情況報主管機
關迅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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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都市更新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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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概要同意書                                         

事業計畫同意書                       Q:何時簽?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分配位置申請書 

• 專業估價者共同指定意願書 

----------------↓私權約定----------------------------------------------------------- 

合(委)建契約、補充協議書… 

出資協議書 

合作開發備忘錄、意向書 

信託契約、建經契約… 

拆除同意書 

都更法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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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同意門檻(§37)-報核時 

 

 

 

 

 

 
 

 

• 法定排除同意計算事由(§24) 
 Ex:文資、協議保留宗祠、代管、假扣押、神明會土地等 

 

 

 

 

 

 

 

 

 

都更事業計畫同意比率 

  

私有產權 現行規定 舊法(人數+產權) 

公辦 政府評選實施者:1/2；公地大於1/2，免同意 無 

迅行地區 1/2 1/2 ；1/2 

其他地區 3/4 3/5；2/3 

自劃單元 4/5 2/3；3/4 

人數免計 產權大於9/10 產權大於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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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階段，在「公開展覽」程序:  
– 期滿前為之。  

– 期滿後，除有民法88、89、92規定的錯誤、被詐欺或被脅迫等情
形、或雙方合議撤銷外，無法任意撤銷。  

 

• 撤銷事由 

• 如何撤銷 
• 同意或撤銷同意性質屬私法行為 

• 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9條:「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行政機
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最高行105判221) 

• 撤後檢視 

 

 

都更事業計畫同意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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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其事業計畫報核當時之資本總額或實收資 
        本額、負責人、營業項目及實績等。. . .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不動產開發信託、資金信託、續建、同業連保。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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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事業計畫應記載事項 



 

• 建築規劃(棟數、坐向、樓層數、構造別、制震設備…) 

• 廢巷改道(都更廢巷、一般廢巷) 

• 使用規劃(商業、住宅單元、公益設施種類樓層) 

• 單元規劃(房型設計、面積、浴室開窗) 

• 動線設計(人車行動線、車位樓層、平面機械、充電樁) 

• 建物管理(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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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更事業計畫權益問題  建物體量設計(56.25%) 



• 原理-權變後土地及建築物扣除抵付共同負擔依權變前權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 運作- 

– 成本-提列總表 
– 估價-三家估價 
– 分配-公平分配 
– 補償-領錢脫離 
– 救濟-異議不停 

 

• 保障- 
– 政府審查 
– 禁止移轉 
– 權值異議 
– 補償發放(或提存) 
– 囑託登記 

 
 

  權利變換計畫1   機制 

      權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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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實施經費(共同負擔) 



• 價值誰認定 

• 估價師誰找 

• 事業計畫一家估價；權變計畫三家估價? 

• 若干估價問題 

• 評價基準日 

• 公寓估價(樓層價差) 

• 住三有商登 

• 約定專用頂樓、地下室 

• 法定空地 

• 土地持分不相當/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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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計畫2  估價 



 

• 是否參加選配 
• 不參加→領錢脫離(但須扣除相關稅賦)   →  囑託移轉登記 

• 參加→填單選配房車或領權利金(須負擔共同負擔) 

• 不表態 

 

• 選配原則-以公平為基礎 
• 選配房地優先順序 

• 原位置選配優先權 

• 超額選配10%                     Q:衝突時何者為先? 

• 合併選配 

• 模擬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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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計畫3  選配 



 

• 更新前權利價值(%) 

•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 共同負擔比例(費用、合理性) 

• 更新後分配面積位置及價值 

• 差額價金 

• 現金補償(不願、不能) 

• 拆補安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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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計畫4  總帳/個別帳 

 



權利變換計畫執行  代拆1 

第五十七條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權利變換計畫通

知其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依下列順序辦

理： 

一、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 

二、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實施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前，應就拆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

項，本於真誠磋商精神予以協調，並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協調不成者，由實施者依前項第二款規

定請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第二款之請求後應再行

協調，再行協調不成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但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自行實施者，得於協調不成時逕為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不適用再行協調之規定。 



權利變換計畫執行  代拆2 

權變計畫核定 
實施者自辦協

調會 
市政府公辦協
調會(協商平台) 

審議會(專案小
組) 

訂定拆遷期限 執行拆除 



參、合建契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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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擬具之權利變換計畫與其與土地所有權人間簽訂之
協議合建契約，二者並無關連，主管機關對權利變換計畫
為審查時，自不及於協議合建契約之內容(最高行107年度判字第12號) 

 

•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
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上開辦法乃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
第3項授權所制訂，旨在規範更新前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值之
評定標準，然非禁止當事人自行約定權利價值之認定或計算標準，
即非屬強制規定(台高民100重上661)。 

 

 

 

 

 

 

 

 

 

 

權利變換計畫審查與合建契約爭議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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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不需要簽 

2) 建商說不簽 

3) 到底跟誰簽 

4) 要簽什麼約(預約或本約) 

5) 公版不能改 
 

簽約前該知道的事1: 



合作備忘錄是預約或本約? 

 最高民108年度台上字第2312號 

– 按當事人訂立之契約，究為本約或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倘將
來無法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本約，仍屬預約。兩造
就系爭備忘錄究屬預約或本約有爭執，原審認定兩造所訂系爭備忘錄就合
建之土地、資金、分屋比例、搬遷費用及房租補償等雖有約定，惟就工期、
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合建完成後土地及建物之點交、移轉等一般合
建房屋契約之重要事項均未約定，且約定須另訂合建契約以補充之，可見
兩造無從逕依系爭備忘錄履行合建義務，而須另訂合建契約本約以為履約
之依據，因認系爭備忘錄屬預約，並未違背法令。 
 

 無履約保證金之約定，不足以影響契約之性質為本約(臺高民105 年度重上字第12號) 

 



6)簡報也是契約一部? 

7) 何時簽 

8) 先簽約先選屋? 

9) 私約≠都更同意書 

10)簽約後都更會議都不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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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前該知道的事2: 



A. 更新標的-範圍變更 

B. 容積獎勵-變動分配 

C. 建築規劃-廢巷影響獲配房屋案 

D.「預計」興建地上20層地下4層 

E.   土地坪換建坪爭議(1樓) 
 

 

 

 

 

合(委)建契約常見爭議1 

29 



F. 營業稅 

G. 擇優條款 

H. 防暗盤條款 

I. 違約條款 

J. 萬年合約(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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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委)建契約常見爭議2 



a. 所謂假權變、真合建 

b. 權利變換本質是什麼? 

c. 合(委)建契約本質是什麼? 

d. 合(委)建契約可否與都更條例為不同約定 

     (Ex:約定撤銷都更同意書為違約) 

e. 權變分配比合(委)建契約少如何處理? 

f. 合(委)建爭議可否要求停止審議都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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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 vs.合(委)建契約 常見Q&A 



權變機制 私約約定 

同意 無同意問題 100%或90% 

概念 公契 私契 

政府審查 有 無 

興建成本 折價抵付 約定(委建、合建) 

價值 三家估價取領銜 約定(坪數、價值) 

選(分)配 公平選配、公開抽籤 約定 

找補 依計畫書 約定 

保證金 無 約定 

產權登記 囑託登記 約定 

稅捐減免 減免稅捐 土地增值稅和契稅，減徵40%(有期限) 

拆遷 代拆 約定 

違約金 無 約定 

爭議程序 審議核復/行政爭訟 約定 

權利變換 vs.合(委)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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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益維護方法與爭議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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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清己身條件 (一坪換一坪?) 

• 資訊取得解讀 

• 積極溝通協調 

• 參與相關會議 

• 適時陳述意見 

• 尋求救濟管道 

 

 

 
民眾維護權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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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都更訴訟概論 

• 行政訴訟: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 所生之爭議。 

 

• 民事訴訟 
– 合(委)建契約爭議 

– 更新團體內、外爭議 

 

• 刑事訴訟 (Ex:背信、偽造文書、毀謗…) 

 

※國家賠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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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1-訴訟原告 

• 範圍內 

– 公地主、私地主 

– 同意地主(最高行99判668，勝利大廈案) 

– 違占戶(建物、處分權、容獎、補償….) 

– 實施者、股東(北高行104訴1067) 

• 範圍外:鄰人訴訟 

– 金山南路案(最高行105判399) 

– 汀州路案(最高行105裁582) 

– 道路地主(敦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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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2-訴訟客體 

• 行政處分(具體事件、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 核准、核定、審議核復… 

– 劃定更新地區? (最高行104判519，一般處分) 

–  海砂屋認定 

 

• 非行政處分 
– (最高行106判340，時程獎勵陳情回復) 

 

• 地主建商間合建契約 
– (最高行107判12) 

 

• ※行政訴訟法第五章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發布一年內提起；宣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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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3-普通法院無審查都更計畫當否權限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29 號 

按主管機關對私人所擬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核

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對之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

其法律性質屬就具體事件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基於行政處分

之構成要件效力與確認效力，倘法院並無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之權

限者，應受有效行政處分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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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4-都更為多個行政程序階段 

• 最高行108上1174 

– 本件參加人於92年間向被上訴人申請擬劃定「○○市○○區○○段三小段

469等38筆地號土地為更新地區（更新單元）」計畫案，被上訴人於93年1

月19日公告發布實施，業歷經10餘年未經居民依法定救濟途徑救濟而告確

定。則上訴人自不能另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階段，復以參加人申請劃

定時並未取得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申請，僅有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有

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據此請求撤銷其後階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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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5-事業計畫選配原則 

 
• 最高行110上241 

– 實施者於事業計畫訂定有關一定額度限制之選配原則，僅為權利變換之原則性方

針，並透過揭露於事業計畫使都更參與者得以預見並評估將來選屋方向，以獲取

大多數所有權人之認同與支持而取得同意書，核係權利變換前先行調和各方住戶

選屋機制之彈性指引，真正權利變換之落實，取決於權利變換階段之計畫擬定與

執行。故有關事業計畫所定一定額度限制之選配原則如經審議會審議而無顯然錯

誤或顯著不公平合理之情形外，自難謂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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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例分享6-超額選配10%限制 

• 最高行109判518 

– 參加人所擬系爭選配原則第5點規定係將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

係人其應分配價值110％範圍內之房屋單元，定為可任其自由選配。

對於逾其應分配價值110％範圍之房屋單元，始界定為超額選配。該

界定既已對原住戶更行有利，且仍許表達意願超額選配，僅於超額選

配時，須與參加人協商。系爭選配原則已就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提供相較於法律規定更有利選配原則，自不能指

該選配原則有違反比例原則，或指其限制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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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更新為都市發展所必經之路 
 

都更原理採多數決方式辦理 
 

更新推動受政府審議及監督 
 

尋求專業協助了解自身權益 
 

與實施者溝通協調達成目標   
 

都更為有價天下無白吃午餐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ainshin@gmail.com     

 02-3393-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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